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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縣政府 公告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8年4月3日 

發文字號：府文表字第0980006757A號 

主旨：公告廢止高雄縣傳統表演藝術類文化資產－東華皮影戲團。 

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9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一、名稱：廢止高雄縣傳統表演藝術類文化資產－東華皮影戲團 

 二、分類：傳統表演藝術 

 三、廢止理由： 

  （一）東華皮影戲團於98年1月16日經審議委員會同意，納入皮影戲保存團體。 

  （二）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98年3月3日會授資籌三字第0981102369號函核定

辦理，原登錄項目自公告日起廢止。 

縣 長 楊 秋 興 

 

高雄縣政府 公告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8年4月3日 

發文字號：府文表字第0980006757B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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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公告廢止高雄縣傳統表演藝術類文化資產－復興閣皮影戲團。 

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9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一、名稱：廢止高雄縣傳統表演藝術類文化資產－復興閣皮影戲團 

 二、分類：傳統表演藝術 

 三、廢止理由： 

  （一）復興閣皮影戲團於98年1月16日經審議委員會同意，納入皮影戲保存團體。 

  （二）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98年3月3日會授資籌三字第0981102369號函核定

辦理，原登錄項目自公告日起廢止。 

縣 長 楊 秋 興 

 

高雄縣政府 公告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8年4月3日 

發文字號：府文表字第0980006757C號 

主旨：公告廢止高雄縣傳統表演藝術類文化資產－永興樂皮影戲劇團。 

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9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一、名稱：廢止高雄縣傳統表演藝術類文化資產－永興樂皮影戲劇團 

 二、分類：傳統表演藝術 

 三、廢止理由： 

  （一）永興樂皮影戲劇團於98年1月16日經審議委員會同意，納入皮影戲保存團體。 

  （二）依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98年3月3日會授資籌三字第0981102369號函核定

辦理，原登錄項目自公告日起廢止。 

縣 長 楊 秋 興 

 

高雄縣政府 公告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8年4月3日 

發文字號：府文表字第0980006757D號 

主旨：公告廢止高雄縣傳統表演藝術類文化資產－福德皮影戲團。 

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9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
